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了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全文和摘要，经事后核查发现部分数据未按要求填报，现更正如下：

１

、全文第三、（二）、

１

项和摘要第

３．２

项即“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中的“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此列内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的，原先未作填写，现补充填写“无”。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０

，

３３３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阮水龙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２７ １９４

，

８２６

，

９９６ ０ ０

无

阮伟祥 境内自然人

８．１７ １１９

，

９９２

，

８６０ ０ ０

无

阮伟兴 境内自然人

６．４０ ９３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质押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项志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６ ５２

，

２４１

，

２８０ ０ ０

无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公 司

－

分红

－

个 人 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境内

非国有法人

２．４０ ３５

，

２２６

，

１５６ ６

，

８０４

，

８０５ ０

无

章荣夫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０ ２４

，

９２６

，

３１８ －１２１

，

５００ ０

质押

２３

，

０５０

，

１００

潘小成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２ ２２

，

３１８

，

８７２ ０ ０

无

融 通 领 先 成 长 股 票 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

非国有法人

１．２３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２１ ９９９

，

９２１ ０

无

苏紫薇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１７

，

２４２

，

６２２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无

鹏 华 动 力 增 长 混 合 型

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境内

非国有法人

１．０５ １５

，

４５９

，

８６８ １３

，

４５９

，

９１４ ０

无

２

、全文第七、（六）、

３

、（

１

）“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修改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种类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账龄分析法

组合

２

，

３０２

，

８９７

，

５９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４６２

，

０４８．７０ ５．６７ １

，

３１７

，

０７４

，

３９８．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９

，

５８９

，

２５６．９４ ６．０４

组合小计

２

，

３０２

，

８９７

，

５９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４６２

，

０４８．７０ ５．６７ １

，

３１７

，

０７４

，

３９８．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９

，

５８９

，

２５６．９４ ６．０４

单项金额虽

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

账款

合计

２

，

３０２

，

８９７

，

５９４．０７ ／ １３０

，

４６２

，

０４８．７０ ／ １

，

３１７

，

０７４

，

３９８．５８ ／ ７９

，

５８９

，

２５６．９４ ／

３

、全文第七、（十二）、

１

、（

１

）“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修改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种类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单项金额重大

并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账龄分析法组

合

７４

，

７０１

，

０６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５

，

１００．４２ １７．１４ ４０

，

７１８

，

０７８．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６１

，

４７０．７７ ２７．１７

组合小计

７４

，

７０１

，

０６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５

，

１００．４２ １７．１４ ４０

，

７１８

，

０７８．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６１

，

４７０．７７ ２７．１７

单项金额虽不

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合计

７４

，

７０１

，

０６０．０２ ／ １２

，

８０５

，

１００．４２ ／ ４０

，

７１８

，

０７８．７９ ／ １１

，

０６１

，

４７０．７７ ／

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同时予以

更新。 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本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247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2011-022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

：

3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

楼洛克时代中心

C

座

5A

层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成卫文女士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30,329,2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投票表决形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为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30,329,256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矩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1-052

证券代码：

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H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期签订或中标了若干项重大项目，合计金额约

71.6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南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南车石

家庄车辆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总价值

22.1

亿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2.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铁道部各相关铁路局签订了总价值

4.9

亿元人民币的动车组配件销售合同。

3.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同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土库曼斯

坦铁道交通部签订了价值约

9.3

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批内燃机车销售合同。

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同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接到土库曼

斯坦铁道交通部发出第四批内燃机车中标通知书，中标价约

5.8

亿元人民币。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与伊朗轨道交通公司签订了价值约

25.5

亿元人民币

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6.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4

亿元人民币

的武汉市轨道交通

4

号线一期工程车辆销售合同。

上述重大项目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0

年营业收入的

11%

。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1－02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的第一大

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625,077,044

股，占其总股本

24.93％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于

2011

年

8

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45,26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A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2,179,466,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79,519,556.2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11,999,946,443.78

元。 广发证券本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详见广发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本次未参与广发证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广发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625,077,044

股，占其总股本

21.12％

。 本公司仍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函

[2011]9

号《关于印发

<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

（

2011

年第

1

期）的通知》要求，由于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投资方未同比例增资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的，持股比例下降部

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按新的持股比例确认归属于本公司的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导致的净资产增加份

额，与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此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约

13

亿元。 具体影响数以本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披露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

１１２００５

、

１１２００６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

０８

万科

Ｇ１

、

０８

万科

Ｇ２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１－０４９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８

万科

Ｇ２

”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相关事宜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是否调整利率：不调整，票面利率

７．００％

保持不变

２．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３．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４．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５．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风险提示：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卖出持有的“

０８

万科

Ｇ２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收盘价为

１０２．１０１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公告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０８

年公司发

行的无担保品种公司债券（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２

”）在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

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

７．００％

加上上调基

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０８

万科

Ｇ２

”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现将发行人是否行使上调“

０８

万科

Ｇ２

”票面利率选择权事宜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０８

万科

Ｇ２

”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无担保品种）

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２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０６

４．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期，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７．

票面利率：

７．００％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限的第

３

年末上调债券后

２

年的票

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８．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９．

信用级别：

２０１１

年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

０８

万科

Ｇ２

”进行跟踪评级，上调“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信用

等级为

ＡＡＡ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０８

万科

Ｇ２

”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２．

利率调整：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票面利

率维持

７．００％

，在“

０８

万科

Ｇ２

”存续期后

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固定不变

二、“

０８

万科

Ｇ２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卖出“

０８

万科

Ｇ２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

日前一个交易日，“

０８

万科

Ｇ２

”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２．１０１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

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０００

元

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将

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

０８

万科

Ｇ２

”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４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７．００％

。 付息每

１０

张（面

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０８

万科

Ｇ２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

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

元；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３

元。 ）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０８

万科

Ｇ２

”回

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

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

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０８

万科

Ｇ２

”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

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

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０８

万科

Ｇ２

”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联系人：梁洁、吉江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转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２９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１

楼

联系人：车军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４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以及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摘要》。 经事后审核，公司半

年报及摘要中表述有误。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第五节 董事会报告 ”之“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投资情况（一）、报告

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募集资金运用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披露的“

５．６．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本报告期投入金额及累计投入金额有误。 现对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

，

０９５．８７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４０．０６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０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

，

１７６．９６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６．２１％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１．０

亿

Ａ

米耐

热耐油抗静电

Ｖ

带

、

农业机械用变

速传动带等高档

Ｖ

带生产线项目

否

９

，

２００．００ ９

，

２００．００ ４６．９１ ９

，

２５９．５４ １００．６５％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５０７．５２

是 否

年产

１０００

万条汽

车传动带生产线项

目

否

６

，

７８０．００ ５

，

７８０．００ ６２２．８５ ６

，

１２５．５４ １０５．９８％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１４６．０７

否 否

三力士新型橡胶传

动带高新技术研发

中心项目

否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１１５．８７ ７０．３０ ７９１．８８ ７０．９７％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７

，

４８０．００ １６

，

０９５．８７ ７４０．０６ １６

，

１７６．９６ － － ３６１．４５ － －

更正后：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

，

０９５．８７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４０．０６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００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

，

１７６．９６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６．２１％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

１

）

本报

告期

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１．０

亿

Ａ

米耐

热耐油抗静电

Ｖ

带

、

农业机械用变

速传动带等高档

Ｖ

带生产线项目

否

９

，

２００．００ ９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９

，

２１２．６３ １００．１４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５０７．５２

是 否

年产

１０００

万条汽

车传动带生产线项

目

否

６

，

７８０．００ ５

，

７８０．００ ２５４．４６ ５

，

７５７．１５ ９９．６０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１４６．０７

否 否

三力士新型橡胶传

动带高新技术研发

中心项目

否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１１５．８７ ４８５．６０ １

，

２０７．１９ １０８．１８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７

，

４８０．００ １６

，

０９５．８７ ７４０．０６ １６

，

１７６．９６ － － ３６１．４５ － －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详见巨潮网。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11-026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4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汤广斌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129,898,3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4.17%

。 公司董事、

监事出席了会议，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代表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津贴发放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9,898,3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9,898,3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薛有冰、李长嘉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详细内容请登陆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阅。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600255

编号：临

2011-027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在芜湖市举行，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0

人，代表

股份

148,920,44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3.13%

。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7

人，代表股份

886,75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2%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48,033,68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2.9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瑞庭先生主持。

经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

过

1

亿元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生产经营用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

同意

148,762,8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9%

；反对

2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1%

；弃权

136,7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与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2011

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48,849,8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5%

；反对

2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1%

；弃权

4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

。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喻荣虎律师、李结华律师现场见证，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1398

股票名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1－27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行转债”

2011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

"

工行转债

"

按票面金额从

2010

年

8

月

31

日（起息日）起计算利息，第一年债券年利率为

0.5%

；

2

、派发年度：

2010

年

8

月

3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

3

、扣税前每手可转换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5

元，按不同税率扣税后每手可转债面值

人民币

1,000

元利息分别为人民币

4.5

元（税率

10%

）、人民币

4

元（税率

20%

）；

4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1

年

8

月

30

日；

5

、除息日：

2011

年

8

月

31

日；

6

、兑息日：

2011

年

9

月

7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工行转债）

（

113002

）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止满一年，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利息每年兑付一次。 现将第一年度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工行转债从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10

年

8

月

31

日起开始计算利息，

第一年的债券利率为

0.5%

，即每手可转债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5

元（含税）。

对于持有工行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本行按

2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

发每手工行转债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4

元； 对于持有工行转债的合资格境外投资者（

QFII

），

本行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 实际派发每手工行转债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4.5

元；

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有工行转债的投资者，本行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每手工行转债面值

人民币

1,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5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1

年

8

月

30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8

月

31

日；

3

、兑息日：

2011

年

9

月

7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工行转债（

113002

）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次工行转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

记日当日申请转股及已转股的工行转债，无权再获得当年及以后的利息，但与本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东享有

同等权益；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工行转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的工行转债

利息。 本行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工行转债的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工行转债持有人可于除息日之后的第

5

个交易日，即

2011

年

9

月

7

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工行转债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工行转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行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募集说明书》摘要，亦可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或

本行网站（

www.icbc.com.cn

）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摘要。

五、咨询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

010

）

6610 8608

传真：（

010

）

6610 8522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邮编：

100140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35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盖章签字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项目建设期

24

个月。 从协议双方共同确认的具备开工条件之日起计算。

3．

对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标的为

"

兰州市深安大桥工程（施工）

BT

招标

"

工程，本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估算为

6.5

亿元，合同双

方采用

BT

模式即建设

-

移交方式合作。

2

、合同当事人情况

（

1

）甲方：兰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乙方：本公司。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甲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

、甲方负责办理本项目所涉及的立项、工可、扩初、规划、用地、环评、黄河委员会审批、报建、施工等所需

的许可或批准，确保本项目合法合规，并向乙方提供相关文件；

2

、 甲方负责完成项目的勘测设计、征地拆迁、管线改迁、交通组织等前期工作；提供项目建设用地和施

工用地；提供乙方施工用电和用水；提供施工进出道路。

3

、甲方负责当地政府及部门间的协调工作，为乙方实施工程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4

、项目建设过程中，按工程建设进度和约定的付款计划，支付

20%

的工程建安费用；

5

、甲方应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回购该项目；甲方按协议约定对乙方的投资，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审计确

认，并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回购款。

（二）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并根据项目进度和要求及时提供项目建设资金，确保满足本项目的建设需

要；

2

、乙方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施工组织。 因乙方系具有良好业绩和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如乙方中标该

BT

项目，将由乙方总承包施工该项目。

3

、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和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合格并及

时、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4

、工程建设过程中除因非乙方过错造成的安全事故外，施工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

管理责任由乙方承担。

5

、乙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收取回购款。

（三）项目回购价格支付

本项目回购款的基本支付办法为：甲方自回购起始日起，在三年内分三次按

40%

：

30%

：

30%

本金的比例，每

一年向乙方支付一期回购款，直至支付完毕。若甲方资金允许，可在一年内超出基本比例支付，并保留提前回

购的权利。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75%

， 故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合同相关的议案。董事会会议的出席情况，请参见本公

司同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在相关议案的审议中，没有董事需要回避的情况，议案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

弃权、

0

票反对。

六、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履行的主要风险包括项目的造价管理风险和融资风险。

1

、项目的造价管理风险：本项目地处甘肃省兰州市，在施工管理方面存在一定难度。 材料价格上涨等因

素可能影响造价管理目标的实现，从而影响公司在本项目的盈利。

2

、融资风险：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而现阶段信贷政策又明显收紧，将加大公司融资和资金管理的难度。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兰州市深安大桥工程

BT

投资建设意向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36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

2011

年

8

月

21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等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上午在上海宏润大厦

1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郑

宏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兰州市深安大桥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中标兰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

"

兰州市深安大桥

"

工程项目，根据《兰州市深安大桥工程

BT

投资建设意向协议书》，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估算为

6.5

亿元。 项目建成后将分三年回购，公司将签署工程承发

包合同，成立项目公司，采取投资

-

建设

-

转让的方式进行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

10,000

万

元。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5

日


